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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提出及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创元介孔新材料科技（德州）有限公司、山东固立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王文兴、李燕超、孙占义、朱立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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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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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化妆品用原料硅石（介孔材料形态）的术语和定义、基本信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经化学合成工艺制得的具有介孔材料形态的化妆品用原料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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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195.8 萤石 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9077 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
GB/T 19591 纳米二氧化钛
GB/T 30451 有序介孔二氧化硅
QB/T 1685 化妆品产品包装外观要求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介孔材料 mesoporous material
指孔径在2 nm-50 nm的一类多孔材料，具有极高的比表面积、规则有序的孔道结构、狭窄的孔径分布、孔径大小连续可调等特点。
基本信息
化学名称：二氧化硅
INCI名称：silica
中文名称：硅石
分子式：SiO2
CAS号：7613-86-9
相对分子质量：60.08
化学结构式：
[image: 二氧化硅分子的路易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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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理化指标
感官、理化指标详见表1。
表1 感官、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性状
	白色粉末，无明显异物

	白度%
	≥90

	振实密度g/cm3
	1.10

	二氧化硅含量%
	≥95

	比表面积m2/g
	70-1200

	介孔孔径nm
	2-50

	粉末粒径um
	6-12


有害物质指标
有害物质指标详见表2。
表2 有害物质指标
	项目
	要求

	铅/（mg/kg）
	≤10

	镉/（mg/kg）
	≤5

	砷/（mg/kg）
	≤2

	汞/（mg/kg）
	≤1


试验方法
本文件所用试剂和水，除非另有规定，应使用分析纯（AR）和符合GB/T 6682规定的三级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规定的纯化水。
性状
取供试品适量，在室温和非阳光直射下，目测供试品的颜色和状态。
白度的测定
按GB/T 19591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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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9591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按GB/T 5195.8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比表面积的测定
按GB/T 30451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介孔孔径的测定
按GB/T 30451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粉末粒径的测定
按GB/T 19077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铅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中第四章 1.3 第二法规定的方法检验。
镉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中第四章 1.5规定的方法检验。
砷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中第四章 1.4第一法规定的方法检验。
汞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中第四章 1.4 第一法规定的方法检验。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产品按批检验，检验项目为比表面积、介孔孔径、粉末粒径。生产商应保证出厂的每批产品都符合本文件要求。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每6个月至少进行1次，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当原料、工艺和设备发生重大改变时；
b）产品首次投产或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生产场所改变时；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e）合同规定；
f）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距。
出厂检验实施要求
生产商用相同材料、基本相同的生产条件、连续生产或同一班组生产的同一级别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产品不超过100KG。
按照 GB/T 6678 中 7.6 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采样时，将采样器自袋的中心垂直插入至料层深度的 3/4 处采样。将采出的样品混匀，用四分法缩分至不少于 50g。将样品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具塞瓶或塑料袋中，密封。注明生产商名、产品名称、类别、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份供检验用，另一份保存备查，保存时间由生产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产品应由生产商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按照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生产商应保证每批出厂的产品都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如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有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对全部检测项目进行复检。如复检结果中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采用GB/T 8170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本文件要求。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标志
包装标志应符合GB/T191中规定，且应标注使用指南或使用指南的图示。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商名、厂址、产品名称、商标、类别、净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及本文件编号。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商名、厂址、产品名称、类别、商标、净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的证明和本文件编号。
包装
产品内用具塞瓶或塑料袋包装，应按明示的净重包装，外用纸桶、塑料桶、塑料编织袋或纸塑复合袋，或与用户协商包装方式及规格。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QB/T 1685的规定。
运输
可常温运输，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晒、雨淋。尽量采用集装箱、网或集装托盘装卸和运输。不得与碱类及酸类混运。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严禁摔撞。
贮存
避光、干燥处，防止雨淋、受潮，防止日晒、受热，密封保存。不得与碱类及酸类物品混贮。
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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